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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在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31
号公司总部618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本次董事会的会

议通知及资料已于会前发送给公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公司独

立董事吕薇女士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现场会议，委托公司独立董事吴嘉宁先生在本次董

事会上对会议议案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董事长柯瑞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及其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批准《关于外部审计师2025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继续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以下合称“毕马威”）作为公司2025年度外部审计师，董事会获

股东大会授权确定最终审计费用。公司根据所处行业、业务规模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各方

面因素，结合全年最终的审计范围，根据毕马威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工作量综合确定，

董事会同意2025年度外部审计师审计费用合计为人民币5,200万元（含税），其中财务报表审

计费用为人民币3,92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1,280万元。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核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批准《关于预计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上限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

于预计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8）。

该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第八届董事会审核委员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关联董事刘桂清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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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5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外部审计师审计工作表现评价及2025年度外部审计师

聘用的议案》，批准建议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毕马威华

振”）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外部审计师，该事项已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于2025年3月26 日、2025年5月22日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

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和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一、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毕马威华振《关于变更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签字注册会计师

的函》。毕马威华振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报告的审计机构，原指派项目合

伙人为况琳，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况琳、刘婧媛，质量控制复核人为高智纬。现因工作调整，毕

马威华振指派谭亚红接替刘婧媛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继续完成中国电信2025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相关工作。变更后的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项目合伙人为况

琳，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况琳、谭亚红，质量控制复核人为高智纬。

二、本次变更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信息

（一）基本信息

谭亚红女士，2012年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2006年开始在毕马威华振执业，2013年

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从2025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谭亚红女士近三年签署或

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2份。

（二）诚信记录

谭亚红女士最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或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

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或

纪律处分。

（三）独立性

谭亚红女士按照职业道德守则的规定保持了独立性。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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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于预计

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塔”）2026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上限的事项无需提

交股东会审议。

●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本公司”）与

中国铁塔签订《商务定价协议》及《服务协议》，有利于精准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更加高效

建设移动网络，加快打造绿色低碳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有效节省资本开支和运营成本，进一步

实现降本增效，推动企业更高质量发展。该等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经营活动所需的正常业务

往来，遵循公开、公允、公正的原则，是以效益最大化、经营效率最优化为目标的市场化选择，

不存在损害交易双方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不利影响，符合本公司发展需要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及审议程序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 12月 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审核委员会

第二十次会议、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与中国铁塔股份有

限公司2026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上限的议案》，批准公司与中国铁塔的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金额上限。关联董事刘桂清已按相关规定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认为：该等关联交易均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关联交易协议遵循公

开、公允、公正的原则，均按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佳条款订立，相关建议年度上限公平、合理，符

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审核委员会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该等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关联交易协议遵循公开、

公允、公正的原则，均按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佳条款订立，相关建议年度上限公平、合理，符合公

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5年度公司实际与中国铁塔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1
2

关联人

中国铁塔

关联交易内容

中国铁塔相关资产租赁费
及租赁负债利息费用

使用权资产增加

2025年度预计金额
上限

165
50

2025 年 1-11 月实际
发生金额

110.73
24.56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2026年度的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1
2

关联人

中国铁塔

关联交易内容

中国铁塔相关资产租赁费及租赁负债利息费用

使用权资产增加

2026 年度预计金额
上限

150
50

在2026年度与中国铁塔预计金额上限总额度以内，公司可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在不同关

联交易类别之间调剂。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中国铁塔成立于2014年 7月 15日，注册资本为 1,760,084.71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

淀区东冉北街9号院北区14号楼-1至3层101，法定代表人为张志勇。中国铁塔主要从事通

信铁塔等基站配套设施和高铁地铁公网覆盖、大型室内分布系统的建设、维护和运营；同时依

托独特资源面向社会提供信息化应用和智慧换电、备电等能源应用服务。截至2024年12月

31日，总资产人民币 3,328.34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1,999.79亿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977.72亿元，净利润人民币107.29亿元。

中国铁塔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788），公司持有中国铁塔20.50%的股

份。

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刘桂清先生已辞任中国铁塔非执行

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六章的相关规定，在刘桂清先生辞任生效

后的12个月内，中国铁塔仍构成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于公司与中国铁塔签署的《商务定价协议》和《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详见

2022年12月14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及预计2023年度关联交易金额上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66）。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中国铁塔签订《商务定价协议》及《服务协议》，有利于精准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

遇，更加高效建设移动网络，加快打造绿色低碳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有效节省资本开支和运营

成本，进一步实现降本增效，推动企业更高质量发展。该等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经营活动所

需的正常业务往来，遵循公开、公允、公正的原则，是以效益最大化、经营效率最优化为目标的

市场化选择，不存在损害交易双方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0号首开广场四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68
1,502,897,941

58.26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

了投票表决。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会通知中列明

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计票、监票。公司董事长李岩先生因公务未出席本次股东

会，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由半数以上的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总经理赵龙节先生主持本次股东

会。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长李岩先生因公务未出席；

2、公司董事会秘书高士尧女士列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00,644,741
比例（%）

99.8500

反对

票数

1,383,700
比例（%）

0.0920

弃权

票数

869,500
比例（%）

0.058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00,299,841
比例（%）

99.8271

反对

票数

1,808,900
比例（%）

0.1203

弃权

票数

789,200
比例（%）

0.052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500,297,641 99.8269 1,828,400 0.1216 771,900 0.0515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面向专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00,313,241
比例（%）

99.8280

反对

票数

1,785,600
比例（%）

0.1188

弃权

票数

799,100
比例（%）

0.0532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89,667,644
比例（%）

99.1196

反对

票数

12,385,097
比例（%）

0.8240

弃权

票数

845,200
比例（%）

0.0564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89,333,944
比例（%）

99.0974

反对

票数

12,528,497
比例（%）

0.8336

弃权

票数

1,035,500
比例（%）

0.069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贵阳首开龙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9,474,629
比例（%）

99.7722

反对

票数

2,483,912
比例（%）

0.1652

弃权

票数

939,400
比例（%）

0.0626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一凡、苏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600376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116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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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现金管理受托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暂时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

●现金管理产品名称及期限：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182天结构性存款、招商

银行智汇系列看涨两层区间182天结构性存款。

●履行的审议程序：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

度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0万元（含本数，且包含前期已使用但尚未到期的现金管理金额）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

常进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决议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

及期限内可滚动使用。公司监事会已对该事项发表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已出具同意的核查

意见。

一、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已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相关协议，具体信息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5-058）。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近日兑付收益，理财产品本金以及理财产品收益全额存入募集资金账

户。具体情况如下：

1、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182天结构性存款（产品代码：NNB01732）
受托方

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
型

金额
（万元）

10,000

实际收益
金额
（元）

1,221,643.84

实际年化收益
率

2.45%

产 品 期 限
（天）

182天

2、招商银行智汇系列看涨两层区间182天结构性存款（产品代码：FNB01733）
受托方

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
型

金额
（万元）

10,000

实际收益
金额
（元）

498,630.14

实际年化收益
率

1.00%

产 品 期 限
（天）

182天

二、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内现金管理累积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总现金管理额度

理财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实际投入金额

4,000
10,000
10,000
10,000
20,000
10,000
10,000
74,000

实际收回本金

4,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44,000

实际收益

14.79
34.52
41.40

122.16
49.86

262.73
50,000

5.29
0.09

30,000
50,000
80,000

尚未收回本金
金额

0
0
0

10,000
20,000

0
0

30,000

特此公告。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605117 证券简称：德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5-117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重庆市北碚区土地整治

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土储中心”）支付的土地收储款，该款项与公司参股子公司国旅联合重庆

颐尚温泉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颐尚公司”）破产重整进展相关，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参股子公司破产重整的基本情况

（一）合并重整情况

2023年 8月 10日，颐尚公司管理人收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

[(2018)渝05破7、8、9、10号之一]，裁定对重庆上宏物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嘉恩置业有限公

司、重庆医药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国旅联合重庆颐尚温泉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以

下简称“本次重整”）。公司在收到颐尚公司管理人发来的《国旅联合重庆颐尚温泉开发有限

公司等四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后，于2023年11月24日召开董事会2023年第九次临时会议，

表决同意了该《重整计划（草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8日披露的《国旅文化

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子公司破产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临101）。

（二）法院裁定情况

2023年 11月 30日，公司收到颐尚公司管理人转来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

定书》（2018渝05破10号之二）及附件《上宏物业公司等四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

计划》”），《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1、批准重庆上宏物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嘉恩置业有限公司、重庆医药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国旅联合重庆颐尚温泉开发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2、终止重庆上宏物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嘉恩置业有限公司、重庆医药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国旅联合重庆颐尚温泉开发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重整计划》对公司享有的债务人的债权及持有的颐尚公司15%股权，安排如下：

1、公司有财产担保债权的清偿金额为36,853,700.00元，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且颐尚

温泉项目建设用地调规完成后24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公司有财产担保的债权未获

清偿部分，转化为普通债权清偿。

2、公司享有的普通债权，包括享有优先权的债权在优先清偿后未获清偿部分调整而来的

普通债权，按12.5%调整清偿（据此测算，普通债权清偿金额为20,938,859.29元），自人民法院

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且颐尚温泉项目建设用地调规完成后起36个月内以现金或实物资产抵债

方式清偿。

3、根据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由于“上宏系”四家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出资人已丧失

全部出资人权益，出资人权益全部调整为零；“上宏系”四家公司的100%股权自人民法院裁定

批准重整计划且颐尚温泉项目建设用地调规完成后30日内无偿让渡给投资人并办理股权转

让变更登记手续。据此，公司持有的颐尚公司15%的股权将无偿转归投资人持有（公司已于

2012年对颐尚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减记至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日披露的《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

院批准参股子公司重整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临104）。

二、本次进展及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情况

因渝武高速复线项目征地占用公司对颐尚公司的部分债权担保地块，对应公司应获得地

块收储款项 23,105,600.00元，剩余优先债权清偿金额 13,748,100.00元。2025年 12月 23日，

公司正式收到土储中心关于颐尚公司地块收储款23,105,600.00元。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对颐尚公司的债权充分计提坏账准备，账面余额为 17,700,
000.00元。上述收储款的到账，对公司利润产生正向影响，具体对利润的影响情况以最终年

报审计结果为准。

三、风险提示

本次重整计划尚未全部执行完毕，后续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600358 证券简称：ST联合 公告编号：2025-临103

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子公司破产重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路2503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454
1,452

2
2,641,202,606
2,372,192,721
269,009,885

57.2937
51.4583
5.83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韩耀东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董事徐建新先生、独立董事战凯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

席股东会；

2、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毅女士列席股东会，部分高管列席股东会；

3、本次股东会的计票和监票工作由公司股东代表、律师及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担

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落实

避免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29,064,070
252,461,125
581,525,195

比例（%）

94.7738
93.8483
94.3698

反对

票数

18,089,401
16,542,500
34,631,901

比例（%）

5.2099
6.1494
5.6201

弃权

票数

56,264
6,260

62,524

比例（%）

0.0163
0.0023
0.010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金国际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54,141,251
252,438,914

2,606,580,165

比例（%）

99.2390
93.8400
98.6892

反对

票数

11,513,381
16,542,500
28,055,881

比例（%）

0.4853
6.1494
1.0622

弃权

票数

6,538,089
28,471

6,566,560

比例（%）

0.2757
0.0106
0.2486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山东黄金集团有限
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
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落
实避免同业竞争相关承
诺的议案》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
金国际为其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29,064,070

588,217,861

比例（%）

94.7738

97.0225

反对

票数

18,089,401

11,513,381

比例（%）

5.2099

1.8990

弃权

票数

56,264

6,538,089

比例（%）

0.0163

1.078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1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会全部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会全部议案均已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陈瑜、李胜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关于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547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公告编号：临2025-087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19日、12月22
日、12月23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2025年12月24日，公

司股票收盘价格继续涨停。公司股票短期涨幅明显高于同期上证A股指数涨幅,公司提醒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专业从事煤气化技术及关键设备的研发、工程设计、技术服务、设备成套供应及

工程总承包，公司产品及技术主要应用于煤炭洁净高效利用领域，客户主要集中在化工企业，

不涉及商业航天。

● 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和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二级市场交易受多方面

因素影响，股票涨跌的波动风险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公司股东的减持计划近期正在实施，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19日、12月22日、12月23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20%，公司已于2025年12月24日披露了《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2025年12月24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继

续涨停，鉴于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波动幅度较大，存在短期涨幅较大后期下跌风险。公司现将

有关事项和风险说明如下，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价涨幅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2025年 12月 19日、12月 22日、12月 23日、12月 24日的换手率分别 8.047%、12.190%、

14.186%、10.646%，明显高于前期水平，成交量明显放大，公司股票自 12月 1日以来涨幅为

80.38%。 二级市场交易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股票涨跌的波动风险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股票市盈率、市净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2025年12月23日的行业市盈率数据，公司所属专用设备

制造业行业最新滚动市盈率为 37.37，最新市净率为 3.62。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为 84.53，最
新市净率为4.80。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和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

三、公司产品及技术主要应用煤炭洁净高效利用领域

公司专业从事煤气化技术及关键设备的研发、工程设计、技术服务、设备成套供应及工程

总承包，公司产品及技术主要应用于煤炭洁净高效利用领域，客户主要集中在化工企业，不涉

及商业航天。

四、公司股东的减持计划近期正在实施

公司2025年10月18日发布《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4），公司股东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创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

伙）和国创（北京）新能源汽车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国创新能源汽车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拟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16,079,7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最新减持情况详见公司2025年12月20
日发布的《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五、重大事项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

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意、充分了解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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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

月 24日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上午0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宣城市广德经济开发区桐汭大道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杨顺先生

6、公司已于2025年12月9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9人，代表股份54,070,2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1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53,9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18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17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9%。

2、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徐前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4,0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2%；反对

4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2%；弃权 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9.5652%；反对 4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659%；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89%。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4,0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0%；反对

4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4%；弃权 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9.5065%；反对 4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247%；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89%。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吴超、宋伟鹏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

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作

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

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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